附件

江苏省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职责分工

	序号
	项目类别
	项目内容
	行政监督部门
	监管层级
	备注

	1
	房屋建筑工程
	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和与其配套的线路、管道、设备安装及室内外装修工程
	住房城乡建设部门
	省、市、县
	

	2
	市政基础设施工程
	城市道路、公共交通、供水、排水、燃气、热力、园林、环卫、污水处理、垃圾处理、防洪地下公共设施及附属设施的土建、管道、设备安装工程
	
	
	

	3
	公路工程
	高速公路、普通国省道、农村公路工程等
	交通运输部门
	省、市、县
	

	4
	水运工程
	港口工程、航道工程等
	
	
	

	5
	水利工程
	防洪、排涝、灌溉、水利发电、滩涂治理、水土保持、水文水资源、智慧水利等各类水利工程及其配套和附属工程
	水行政主管部门
	省、市、县
	

	6
	工业和信息化工程
	依法必须招标的工业和信息化部门核准、备案的技术改造工程
	工业和信息化部门
	省、市、县
	

	7
	农田和渔港渔业工程
	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、渔港渔业建设项目
	农业农村部门
	省、市、县
	

	8
	地方铁路工程
	省级投资主管部门批复或者核准的干线铁路、城际铁路、市域（郊）铁路、专用铁路和铁路专用线等
	地方铁路管理部门
	省、市、县
	

	9
	能源工程
	煤炭、油气、电力、新能源等能源基础设施工程
	发改（能源）部门
	省、市、县
	

	10
	通信工程
	通信工程以及与通信工程建设有关的货物、服务
	通信行业主管部门
	省
	

	11
	广播电视工程
	广播电视制播工程、传输覆盖工程、监管监测工程、融媒体、应急广播等的技术系统、基础设施、配套工程等
	广播电视部门
	省、市、县
	


备注：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及其实施条例等规定，工程项目包括项目的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以及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、材料等采购



